附件9：
丹阳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专利资助计划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丹发[2014]77号），根据《丹阳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丹政规发[2015]1号）设立丹阳市专利资助计划。为规范专利资助计划的实施和管理，制定本细则。
一、支持方向

1、国内外专利申请与授权。

2、贯彻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贯标）。

   3、国家、省、镇江市级和本级优秀专利奖，优秀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奖励。

   4、参加专利执行保险和侵犯专利权责任保险（以下简称侵权保险）。

5、市公共专利机构及平台、行业及企业专利数据库等建设与维护。

6、鼓励市域外发明专利托管至我市运营。

二、申报条件与资助标准

（一）专利申请与授权

1、申报条件：

①依法在我市注册的法人（以下称单位）、我国公民（以下称个人）以本市区域地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申请的专利。

②申请专利资助的专利权应该权属明确，属于两个以上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的，由其中一个专利申请人提出申请，并且只享受一次专利资助。

2、资助标准：

①单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并提交实质审查请求的每件给予3000元资助，授权后再给予3000元资助；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每件给予600元资助；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后每件给予500元资助。

②个人：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并提交实质审查请求的每件给予2000元资助，授权后再给予3000元资助；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每件给予500元资助；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后每件给予400元资助。

③国际专利：提交国际申请之后每件专利申请资助5000元，进入国家阶段之后每件专利申请资助1万元/国，授权后资助2万元/国，每件资助总额不超过10万元。

④专利大户：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超过10件的单位，发明专利申请资助标准增加至每件4000元。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超过30件的单位或个人，给予每件500元资助。

（二）贯彻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申请贯标资助的企业，须通过验收，且未承担过我市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项目。验收合格的企业资助1万元，验收优秀的企业资助2万元。

（三）优秀专利奖和优秀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奖励

被评为国家专利奖的专利，发明专利每项奖励5万元，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每项奖励3万元。被评为省级专利奖的专利，发明专利每项奖励2万元，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每项奖励1万元。被评为镇江市级专利奖的,按照镇江市奖励资金的50%给予再奖励。丹阳市级专利奖的奖励条件与标准另行制定。

优秀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的奖励以专利代理中介服务机构绩效考评得分排名为依据，考评得分为前三位的，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的奖励。
（四）参加专利执行保险和侵权保险

    参加专利执行保险和侵权保险投保的产品，按实际发生的保费给予资助，每件最高资助500元。
    （五）市公共专利机构及平台、行业及企业专利数据库等建设与维护

市公共专利机构及平台建设与维护的费用，资助额度以建设与维护实际发生的费用为准。

行业及企业进行专利数据库建设，以实际发生费用的20%给予资助，资助额度每户不超过2万元。

    （六）市域外发明专利托管至我市运营

市域外托管至我市运营的发明专利，有效年限不低于5年。资助额度以实际发生的专利维护费用为准。

三、管理流程
（一）专利申请与授权

1、申请人按申报要求以网络和书面两种形式向受委托的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提交申报材料。申报材料包括丹阳市专利资金资助申请表以及必须提供的附件资料等。

2、科技局（知识产权局）、财政局负责指导和监督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进行申报材料受理和审查，审查结果报科技局（知识产权局）、财政局核准后拨款。

（二）贯彻实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

根据当年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公布的贯彻落实《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的相关名单，按照资助标准给予相关企业专利资助。

（三）优秀专利奖和优秀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奖励

根据国家、省、市级部门发布的优秀专利获奖名单，按照资助标准给予相关企业或个人专利奖励。

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对知识产权中介机构进行绩效考评，根据考评结果对前三名按标准给予奖励。

（四）参加专利执行保险和侵权保险

参加专利执行保险和侵权保险投保的产品，由投保单位向科技局（知识产权局）提交保单原件及复印件，经核实后按照资助标准给予资助。

（五）市公共专利机构及平台、行业及企业专利数据库等建设与维护

1、市公共专利机构及平台的建设与维护，由建设单位向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提供建设运营费用支出的有关凭据，经审查后报科技局（知识产权局）、财政局确认，给予资助。须政府采购或招投标办理的平台建设，按相应程序办理。

2、行业及企业进行专利数据库建设与维护，由建设单位向专业科技服务平台（机构）提供建设运营费用支出的有关凭据，经审查并现场核实后报科技局（知识产权局）、财政局确认，给予资助。

（六）市域外发明专利托管至我市运营

托管单位将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和维护费用支付凭证报科技局（知识产权局）审核备案，按标准给予资助。

五、其他事项

1、申报通知每年适时发布。

2、本细则由市科技局（知识产权局）、财政局负责解释。

3、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